
【附件2】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商業職業學校111學年度學生輔導工作實施計畫 

            
一、依據：教育部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作業計畫。 

二、目的：落實教育部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整體目標，建構溫馨、平等、法治、安全 

          之校園環境。 

三、辦理時間：111年8月1日起至112年7月31止。 

四、實施對象：高雄高商全體學生。  
 
五、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委員會組織與分工 

職稱 本職 姓名 職掌 

主任委
員 校長 楊文堯 

1.遴選合格輔導主任與輔導教師  
2.定期召開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委員會  
3.協助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之推展與落實 
4.帶領全體教職員工參與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5.督導相關單位結合衛生、醫療、社區、教育、警政等資源，
6.確實有效落實學生事務與輔導三級預防工作  
7.其他相關事項 

執行秘
書 輔導主任 李桂仙 

1.依據主任委員之指示，擬定友善校園輔導工作實施計畫、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分配之高中職校輔導活動計畫編列年
度友善校園及相關活動經費預算  

2.針對友善校園計畫之目標及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分配之工
作，將輔導人力任務分組，依據優勢發揮與分工合作之原
則，有效達成並落實三級預防輔導工作  

3.從事輔導工作改進之研究  
4.直接或間接執行各項測驗計畫，並領導有關人員進行統計
分析研究工作  

5.出席有關會議，如輔導工作委員會、校務會議、教務、學
輔、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個案研討等會議  

6.策劃及主辦輔導知能研習、心理輔導專題演講、座談會等  
7.設置與充實輔導工作設施  
8.經由協調與各處室共同推動輔導工作  
9.主動開發輔導有關資源，並爭取其支援和協助 
10.參加有關進修及研習活動  
11.其他相關事項  

執行委
員 教務主任 何秉鈞 

1.協同輔導室推動友善校園各項學生生涯及升學輔導工作 
2.督導建置高三畢業學生升學相關資料，包括錄取校系、入
學管道、入學成績  

3.督導特殊需求學生成績調整相關服務之工作 
4.督導生涯規劃課程教學設備之充實與管理工作 



五、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委員會組織與分工 

職稱 本職 姓名 職掌 
5.協助規劃辦理生涯規劃教師專業成長知能研習，提升教師
專業能力 

6.協同輔導室規劃辦理升學策略相關之研究 
7.協同輔導室規劃辦理學生學習成效與輔導策略相關研究 
8.督導辦理中途離校學生通報工作 
9.協助推動其他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事項 

執行委
員 學務主任 葉芳妤 

1.依據主任委員之指示，擬定友善校園學生事務、性別教
育、品德教育、環境教育、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分配之高中
職校學生事務活動計畫編列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及相
關活動經費預算 

2.規劃與督導生活教育、品德教育、環境教育、生命教育、家
庭教育、性別教育等工作之推展 

3.規劃辦理導師一級預防輔導知能研習 
4.參與及督導性騷擾及性侵害防治工作 
5.鼓勵學生參與校內外各項自我成長活動 
6.提供學生醫護服務 
7.協助推動、辦理其他輔導相關事項 

執行委
員 總務主任 陳湘云 

1.協同輔導室推動各項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2.支援輔導室辦理活動之場地佈置工作  
3.協助添置採購輔導室及生涯規劃專科教室相關設備 
4.協助推動、辦理其他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相關事項 
5.協助落實校園無障礙環境之友善校園的理想 

執行委
員 實習主任 葉靜惠 

1.協同輔導室推動友善校園各項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2.督導提供證照及多元就業機會相關訊息之工作 
3.規劃辦理與督導畢業校友返校升學輔導座談會 
4.督導追蹤校友畢業出路並建置校友通訊錄之工作 
5.協同輔導室規劃從事證照與升學策略相關之研究 
6.規劃辦理職涯輔導提供就業資訊 
7.協助辦理其他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事項 

執行委
員 

圖資館 
主任 許先仁 

1.協同輔導室推動友善校園各項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2.協助輔導室辦理圖資館導覽活動，提供使用借閱館內藏
書、期刊之相關資訊 

3.協助推動、辦理其他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事項 



五、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委員會組織與分工 

職稱 本職 姓名 職掌 

執行委
員 主任教官 楊萬聖 

1.協同輔導室及各處室推動友善校園各項學生事務與輔導
工作 

2.督導校安通報工作 
3.督導落實學生中途離校通報工作 
4.協同相關處室推動學生事務與輔導三級預防工作 
5.參與輔導個案研討會 
6.督導性騷擾及性侵害防治工作 
7.協助推動、辦理其他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事項 

執行委
員 會計主任 陳香君 

1.協助輔導室核銷各項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之經費 

2.審核輔導室年度概算編列 
3.審核輔導工作經費專款專用情形 
4.協助推動、辦理其他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事項 

執行委
員 人事主任 蘇平順 

1.協助輔導室推動各項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2.協同相關處室規劃或參與辦理教師研習工作 
3.提供教師進修或研習等相關訊息 
4.規劃辦理教職員工性別主流及性別教育相關研習 
5.協助推動、辦理其他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事宜 
6.提供職員正向積極的工作態度訓練，建立友善校園氛圍 

執行委
員 生輔組長 徐子謙 

1.協同輔導室及各處室推動友善校園各項學生事務與輔導
工作 

2.負責執行校安通報相關工作 
3.協同相關處室建置高危險群學生名冊 
4.協同相關處室落實學生中途離校通報工作 
5.協同相關處室推動學生事務與輔導三級預防工作 
6.參與個案輔導相關工作 
7.協同學務處及輔導室推展性騷擾及性侵害防治工作 
8.協助推動、辦理其他輔導相關事項 

執行委
員 輔導老師 

高一 
廖翠香 

 
高二 
許毓庭 

 
高三 
陳柔蓁 

1.辦理輔導工作與行政等相關事宜  
2.依據主任委員及輔導主任之協調分配執行輔導工作計畫  
3.協助導師及專任教師個案轉介程序，處理三級輔導工作  
4.參加學輔會議及個案會議  
5.參與認輔工作並依學生需要個別諮商，參與個案研討  
6.視學生需要依個人專長實施友善校園生涯、性別、生命、
家庭之教育及班級團體輔導 

7.參加有關進修及研習活動  
8.依據輔導工作實際狀況進行改進之相關研究 
9.編輯輔導刊物及輔導專欄 

http://../%E9%99%84%E4%BB%B6/108-2%E7%94%9F%E5%91%BD%E6%95%99%E8%82%B2%E8%A8%88%E7%95%AB/108%E5%AD%B8%E5%B9%B4%E5%BA%A6%E9%AB%98%E9%9B%84%E9%AB%98%E5%95%86%E6%8E%A8%E5%8B%95%E7%94%9F%E5%91%BD%E6%95%99%E8%82%B2%E8%A8%88%E7%95%AB.docx


五、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委員會組織與分工 

職稱 本職 姓名 職掌 
10.實施分析心理測驗，供學生生涯規劃之參考 
11.協助推動、辦理其他輔導相關事項 

執行委
員 

導師代表 
 
 
 
 
 
 
 
教師會會
長 

 
洪文平 

 
 

蘇美靜 
 
 

龔琳婉 

1.與學生晤談進行初級輔導工作  
2.班級經營，建立班級常規，並協同各處室管理班級事務 
3.處理班級學生一般困難、違規及偶發事件等問題  
4.與學生家庭連繫，常作家庭訪問及家長座談  
5.協同輔導教師處理班級個案及個別諮商工作  
6.參與個案輔導會議  
7.協同輔導教師進行班級團體輔導  
8.參與學生認輔工作  
9.參與三級預防輔導工作，辦理其他輔導相關事項 
10.配合辦理學生中途離校通報工作 
11.反映並提供改進輔導工作之意見 
12.協同辦理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其他相關事項 

 

陳官毅 

 

執行委
員 家長代表 謝旻憲 

1.協助學校落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年度計畫 
2.針對學校輔導工作之實施提出改進意見 
3.協助推動、辦理其他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事項 

執行委
員 

特教資源
老師 陳昱達 

1.推動校內特殊教育工作 
2.調查身心障礙學生需求及檔案管理 
3.參與個別化教育計畫(I.E.P)及轉銜追蹤輔導工作 
4.協調教務處協助身心障礙學生安排課業輔導 
5.提供資源整合、專業諮詢、輔具等服務 
6.配合教務處，提供特殊教育學生特殊考試需求服務 
7.召開特殊需求個案研討會、家長座談會與親職教育 
8.協助推動、辦理其他特殊教育相關事項 

執行委
員 職員代表 吳美玲 

1.協助學校落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年度計畫 
2.針對學校輔導工作之實施提出改進意見 
3.協助推動、辦理其他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事項 

執行委
員 學生代表 陳怡霈 

1.協助學校落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年度計畫 
2.針對學校輔導工作之實施提出改進意見 
3.協助推動、辦理其他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事項 

六、工作重點 
（一）規劃與推動本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二）結合社會，警政、衛生、社區醫療相關資源，落實三級預防輔導工作。 
（三）達成教育部、高雄市教育局友善校園學生輔導工作整體目標。 

七、推動事項 
（一）學生輔導 

1.成立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執行小組，以校長為召集人，定期召開會議，研議年度工作計
畫、各處室分工合作，達成工作目標，每學期做工作檢討提出改進建議。 

2.落實教師輔導學生職責，加強學校本位研習與進修機制。 
3.實施生涯規劃課程，落實發展性及預防性輔導功能。 
4.辦理認輔工作，落實將每一位學生帶上來之教育理想。 
（1）訂定校內認輔工作流程，篩選優先關懷個案，進行認輔各項工作。 
（2）辦理認輔小團體輔導。 
（3）培訓認輔教師。 

5.妥善利用輔導資源網，提供輔導相關資源及資料，強化輔導功能。 



（二）協同學務處教官室落實性別平等教育 
1.規劃性別平等教育融入課程，落實性別平等教育。 
2.依法積極維護懷孕學生之受教權，提供必要協助。 
3.配合相關規定，協助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工作。 
4.加強推動及辦理家暴、兒少性交易防制宣導活動。 

（三）推動生命教育與憂鬱自傷防治 
1.依據教育部學生憂鬱與自我傷害三級預防計畫，擬定本校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預防計畫，落
實防治工作。 

2.規劃生命教育融入課程，提升學生挫折容忍（堅毅性與問題解決能力）及危機處理能力。 
3.舉辦促進心理健康之活動，（如：正向思考、衝突管理、情緒管理、以及壓力與危機管理）之
活動。 

4.強化教師輔導知能，實施全體教師（含導師及教官等相關訓導人員）對憂鬱與自我傷害辨
識及危機處理知能研習。 

5.每學期定期進行篩選，建立高關懷群檔案，並進行長期追蹤與介入輔導。 
6.建立自殺與自殺企圖之危機處理與善後處置標準作業流程，依校園安全事件通報作業要
點與行政院衛生署函頒「自殺防治通報轉介作業流程」進行通報與轉介。統整並結合校內
外資源共同進行校園自我傷害事件之防治工作。 

 7.鼓勵教師參加生命教育研習充實生命教育輔導知能。 
 8.透過班級經營落實生命教育。以增加生活體驗為原則，提供學生生活化的生命教育。 
 9.加強憂鬱及自我傷害防治輔導工作之宣導。 
10.實施輔導股長研習，加強輔導股長對及自我傷害高危險群學生之辨識。 
11.透過導師、任課老師、輔導股長的協助，篩選出適應困難學生予以個別輔導 
12.轉介本校駐診精神科醫師或校外專科醫師，進行三級輔導工作。 
（四）協同學務處落實友善校園工作 

1.配合學務處持續加強宣導並落實各項人權教育。 
2.配合學務處依據「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修正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
辦法，並共同擬定正向管教三級預防工作計畫，落實教育基本法之規定。 

3.依據學生操行成績之改進方向建立學生申訴制度。 
4.依據「各級學校法治教育實施要點」，配合學務處提升師生及家長正確之法治觀念，建立積
極法治態度。 

5.依據「教育部品德教育促進方案」、「教育部公民教育實踐方案」，配合學務處落實各項工
作。 

6.配合學務處及教官室加強學生法治、公民教育、價值觀之釐清及預防犯罪之宣導，強化教
師對於各類犯罪之虞學生（含藥物濫用、黑幫及網路沈迷等）辨識知能，俾利提供適時適
性之輔導或進行後續轉介相關事宜。 

7.針對中途休學後復學學生，研擬相關輔導措施，並持續給予關懷以利學生復學。 
八、預期成效 

實踐教育部友善校園總體營造計畫目標，如下： 
（一）建構和諧關懷的溫馨校園。 
（二）建立多元開放的平等校園。 
（三）營造尊重人權的法治校園。 
（四）體現生命價值的安全校園。 
（五）創造普世價值的學習環境。 

九、經費：由教育部、教育局及本校配合相關經費預算項下支應。 
十、本計畫奉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十一、活動結束後，承辦有功人員依規定辦理敘獎。 


